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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参与调查依据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依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和江西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赣环评字[2014]14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2概述

景德镇市驰城杭萧绿色建筑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

景德镇市昌南新区政府网站公开相关信息，公开信息 10个工作日后发放了公众

参与调查表征求意见；并在本报告书送审稿初稿完成时，分别在景德镇市昌南新

区政府网站、当地主要报刊江南都市报、项目评价范围内的村委会张贴等形式，

公布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

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日

内，应向公众进行建设项目信息的第一次公告。我单位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6

月 26日，在景德镇市昌南新区政府网站（http://cnxq.jdz.gov.cn/）以网络公示的形

式进行了第一次公示，信息公开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3.2 公开方式

第一次公告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网络公示地址选取景德镇市昌南新区政府

网站，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第一

次公示内容、信息公开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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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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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众意见情况

信息公开期间，没有人向评价或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4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规定：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过程中，应当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前进行第二次公示。我单位于 2023年 6

月 27日~2023年 7月 10日，在景德镇市昌南新区政府网站（http://cnxq.jdz.gov.cn/）、

江南都市报进行了关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第二次公示。同时在项目

评价范围内的洪源镇人民政府、高墩庙村村委会、边山村小组、洪源村村委会以张

贴公告形式进行了第二次公示，信息公开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示过程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4.2 公示方式

4.2.1网络

第二次网络公示地址选取景德镇市昌南新区政府网站（http://cnxq.jdz.gov.cn/），

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第二次公示

内容、信息公开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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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络公示

4.2.2报纸

建设单位选取江南都市报作为纸质媒体公示载体，分别于 2023年 6月 29

日、2023年 7月 5日在江南都市报进行报纸公示，在江南都市报进行报纸公示，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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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 2023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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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 2023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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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张贴公告

建设单位在项目于 2023年 6月 29日在评价范围内的洪源镇人民政府、高墩

庙村村委会、边山村小组、洪源村村委会以张贴公告形式进行了第二次公示，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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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源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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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墩庙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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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山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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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源村村委会

第二次公示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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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信息公示期间，没有人向评价或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第二次信息公示期间（含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公示），没有人向评价

或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6公众参与合理性分析

（1）合法性分析

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我单位严格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及江西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赣环评字[2014]145号）有关规定，

在浮梁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江南都市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环评

公示、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环评公示，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

意见，具有合法性。

（2）有效性分析

我单位在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表征询，征询范围为项

目周边直接或间接受本项目影响的群众及单位，调查问卷中所设置问题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调查题目能准确反映周边群众及团体对项

目的态度，调查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内容真实、调查范围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合理有效。

（3）代表性分析

公众意见收集范围覆盖项目周边主要敏感点群众，调查人员涵盖不同性别、

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不同方面的群众，同时本次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周边敏感

点所在的村委会和相关单位进行了团体调查，综上，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调查能代表大部分广大人民群众和当地村委会的意见。

（4）真实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采取了张贴公示和公众参与调查表两种形式，其中现场张贴公

示进行了拍照。综上，本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调查表的发放均严格按照相关要

求执行，公示内容准确反映建设项目相关信息，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综上所述，本次公众参与合法，形式有效，对象具有代表性，结果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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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众参与结论

通过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和选址无意见。被调查者

希望建设单位在运行期认真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规，加大环保治理力度，加

强各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影响；保证各污染物的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使环境污染降低到最低程度。

针对公众提出的建议和要求，我单位将在施工期及运营期给予充分重视，严格

执行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加强环保设施建设和

投产后的环保管理工作；对运营期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物进行控制，做

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给予妥善处置，把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小。项目建成后

要尽可能吸收当地劳动力入厂务工，增加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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